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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平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文件
原经开管发〔2023〕55 号

关于印发《原平经济技术开发区宣传信息工作
奖励办法》的通知

开发区各部门：

《原平经济技术开发区宣传信息工作奖励办法》现印发给

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

原平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

2023 年 9 月 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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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平经济技术开发区
宣传信息工作奖励办法

为进一步激发开发区上下参与宣传信息工作的积极性和

主动性，努力提升宣传报道及信息工作的质量和水平，更好地

发出开发区“好声音”，展示开发区“好形象”，营造开发区

“好氛围”，经党工委研究决定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以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和省委全方位推动高质量

发展理念，抓住太忻一体化经济区建设的重大战略机遇，围绕

开发区项目建设、招商引资、基础设施建设、加快管运分离、

优化营商环境、企业风采、三化三制、服务项目提质增效、“承

诺制+标准地+全代办”等方面典型经验，创新思维、全方位提

升开发区知名度和美誉度，为谱写开发区新篇章提供强大舆论

支撑。

二、奖励范围及对象

在国家、省、市各级党报党刊、政府网站和微信公众号上

宣传报道开发区稿件的管委会党员干部职工。

三、奖励标准

1.在国家级信息刊物和新闻媒体上单条（篇）采用的，每

条（篇）奖励 500 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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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在省级信息刊物和新闻媒体上单条（篇）采用的，每条

（篇）奖励 300 元。

3.在市级信息刊物和新闻媒体上单条（篇）采用的，每条

（篇）奖励 200 元。

四、奖励说明

1.稿件或图片等被采用后，每月 25 号前，撰写人携带报

纸、刊物原件及网站和微信平台的截图打印件至开发区宣传科

报送，统计结果将每月进行通报。

2.同一篇稿件被网站转载或重复报道的就高不就低，不累

计奖励。

3.信息宣传报送工作列入干部年度考核目标考核内容，并

作为年终评比先进的优先条件之一。

4.本办法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，由原平经济技术开

发区管理委员会负责解释。

抄送：忻州市纪委监委驻市商务局纪检监察组

原平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 2023 年 9 月 4 日印发


